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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采用网上公示、报纸公示的方式，收集项目所在地周边群众

对项目建设，特别是对项目环境保护的意见和建议。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重庆潼南工业园区是经重庆市人民政府于 2006年 5月 10日以渝府〔2006〕97

号文批复设立，经国家发改委核准的市级特色工业园区。根据潼南工业园区的规划，

整个园区按“一园三区”规划打造，分别为潼南工业园区南区、潼南工业园区北区、

潼南工业园区东区。潼南工业园区东区位于田家镇西南部，主要涉及小桥村、黑龙

村、罗汉村和六角村范围，距潼南城区 22km，距建成的潼南工业园区南、北区约 7km。

潼南工业园区东区具体边界为：北至堰河，东至贾堰湾，南至何家沟，西至琼江，

面积约 459.24公顷。

2011年，经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渝经信函〔2011〕133号文批准同意，

在潼南工业园区内设立电镀集中加工区（以下简称“加工区”），以满足园区内企

业的电镀需求。根据《重庆潼南工业园区东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电镀集中加工区

位于潼南工业园区东区内的西南部，规划占地面积 43.63ha，规划镀种包括镀金、镀

银、镀铜、镀锌、镀镍、镀锡、镀铬。

2013年，在《重庆潼南工业园东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基础上，《重庆潼南工业

园东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并通过重庆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查。

规划包含 T8-38/02、T8-39/02、T8-47/02三个地块，规划面积 43.63ha，规划电镀面

积 1740万 m2/a。审查意见要求：加工区镀种包括镀金、镀银、镀铜、镀锌、镀镍、

镀锡、镀铬等，近期年电镀规模应控制在 500万 m2以内，并应根据琼江水质改善情

况逐步引进。

2019年，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以渝环函〔2019〕49号文对《潼南工业园区东区（含

田家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批复，以渝环函〔2019〕

609号文对《重庆巨科环保有限公司表面处理集中加工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

书》进行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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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重庆市潼南区巨科电镀园区 21栋厂房 2楼车间，电镀园一期电镀镀

种为金、银、铜、锌、镍、锡、铬和阳极氧化，近期电镀总规模应控制在 500万 m2/a

以内。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 第 4号）：

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

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

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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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基本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重庆巨科环保有限公司网

站（http://www.cqjkhb.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0&id=234）

以网络公告的形式向公众发布征求意见稿公示，在公示网页同时提供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的电子版下载链接和公众参与调查表电子版的下载链接，公示时

间 2024年 11月 28日~2024年 12月 4日，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并在重庆法

制报上两次刊登相关公示信息。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起建设单位通过重庆巨科环保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qjkhb.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0&id=234）

进行网络公示。

图 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照片

3.2.2 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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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4年 11月 29日、2024年 12月 2日在重庆晨报上刊登征求

意见稿相关公示信息。

图 2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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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在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工作地点均提供了可供公众查阅的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同时在网络链接上提供了可供下载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的电子版下载链接。截止 2024年 12 月 4 日，未有公众联系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进行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止 2024年 12月 4日，未收到公众以邮寄或电子邮箱形式发送的公众意见调

查表，也未收到公众反馈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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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批前公开情况

4.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第十九条的规定，

我公司对拟报批的《维沃金属表面处理（重庆）有限公司新建电镀生产线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信息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4年 12月 19

日，采取网络公示的形式，网络公示载体为重庆巨科环保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qjkhb.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0&id=235）。

4.2 公开方式

4.2.1 网络

通过重庆巨科环保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qjkhb.com/index.php?m=content&c=ind

ex&a=show&catid=60&id=235）公示。

网络公示时间：公示之日起至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作出审批决定。

图 4 拟报批公示截图




